


  國立金門大學辦理

教育部111年度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學海築夢」

行政契約書


國立金門大學辦理教育部111年度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學海築夢」
行政契約書
甲方：國立金門大學

乙方：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學海築夢」獲獎生           大學             系(所)               君。
丙方：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本校              系(所)               老師。
　　茲經甲、乙、丙三方協議，由甲方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學海築夢」錄取人員，補助乙方於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前往        （國名）        城市             學校(機構)實習，並補助丙方陪同乙方前往實習國之來回機票及生活費(生活費以總經費扣除所有選送生來回機票費用以及計畫主持人差旅費後做平均分配)。經議定條件如下，並同意本契約所附之其他文件，及現在或將來所訂定(修正)之一切有關獎助實習規定，均屬本契約之內容。
壹、三方履行權利義務及期間：

自乙方錄取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學海築夢」時起，至其完成專業實習返國並履行義務為止。
貳、出國以前：
第　一　條  乙方應出國實習前與甲方簽訂行政契約書，如未簽訂行政契約書，則無法領取獎助金。乙方至遲應於 112年 10月31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實習，逾期未簽約或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第  二  條  乙方非因不可抗力等重大事故，一旦錄取即不得放棄；如無故放棄，將於在校期間(含日後就讀本校碩、博士班之在學期間)不得申請相關之國外實習計畫。

第  三  條  丙方應於乙方出國實習2星期前，至教育部計畫資訊網登錄參與國外專業實習團員基本資料，並於計畫執行期間，須定期至該網站進行乙方資料維護，例如乙方實際出國日期、國外實習機構、預計返國日期、實際獲補助經費等。
第  四  條  國外專業實習計畫所提之實習領域不得變更。惟於出國實習前，由丙方提出具體說明並報經教育部審查同意，得轉換其實習國別、實習機構1次，經核定後不得再次變更。如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即喪失受獎助資格，並追償乙、丙方已領獎助金。
第  五  條  國外專業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數，於出國實習前，丙方得提具體說明逕向甲方申請變更1次，惟下修比率不得低於教育部補助金額之比率。未經甲方同意任意變更者，即喪失受獎助資格，並追償乙、丙方已領獎助金。
第  六  條  乙方簽訂行政契約書後，甲方補助經費得分二次核撥，於乙方出國前，應核撥第一次經費，且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補助款百分之八十。
第  七  條  乙、丙方入出境許可、護照與實習國簽證之申請應自行辦理。丙方應協助乙方辦理國外實習期間之醫療及意外保險，並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及符合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俾確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
第  八  條  生活費之編列依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為原則(實際補助金額視核定金額而定)，來回機票之編列以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為原則。
參、實習期間：
第  九  條  乙方若因參加國外專業習計畫而衍生學分抵免等問題，導致未能如期畢業，願自負全責。
第  十  條  乙方非因不可抗力等重大事故，非有正當事由不得無故中斷國外專業實習，如有違反，於在校期間(含就讀碩、博士班之在學期間)不得申請相關之國外實習計畫。 

第 十一 條  乙方在國外實習期間應滿30天以上(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未滿30天不得領取獎助金，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由甲方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助金之規定辦理。但因特殊事由或乙方所赴國外實習國家如發生重大天災或社會暴動，影響乙方人身安全，經甲方報經教育部核可者，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乙方如未遵照計畫辦理或擅自中斷實習，應於收受甲方通知之日起30日內繳回全數獎助金，乙方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保證人同意與乙方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及法律上民、刑事責任，絕無異議。
第 十三 條　乙方因違反本契約規定，有應償還獎助金情事者(包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甲方得通知乙方償還獎助金。
第 十四 條　乙方於赴國外實習期間應保有甲方學籍(未休學)，乙方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之情事者，除同意甲方當學期依逾期未註冊勒令退學、自負甲方及其所在地國家之法律責任外，並由甲方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獎助金。逾期不償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助金之規定辦理，並得依法強制執行。

第 十五 條  乙方國外實習結束後，應即於次學期返校繼續就讀並取得學位。

肆、返國以後：

第 十六 條  乙方於本計畫案期程結束後14日內，除應上傳問卷調查表及一千字以內中文/英文心得報告(附表A)，並得繳交經國外實習機構同意之實習經驗分享短片至教育部計畫資訊網(每篇心得需有照片四張以上，短片以三分鐘為原則)，亦須提交電子檔供甲方存查，並參與甲方辦理之說明會分享經驗與心得。

第 十七 條  丙方於本計畫案期程結束後14日內，除應上傳問卷調查表及一千字以內中文/英文成果報告(附表B)至教育部計畫資訊網，亦須提交電子檔供甲方存查，並應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執行計畫案並且辦理結案。
伍、追償獎助金及保證事項：

第 十八 條　乙方於簽署此行政契約書，應同時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署同意為其保證人，於乙方違反本契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包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償還獎助金而逾期未償還情事者，願負連帶償還獎助金之保證責任，並自甲方要求履行此項責任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一次清償乙方之全部獎助金，乙方之保證人並拋棄先訴抗辯權。
第 十九 條  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至乙方依本契約規定完成實習，返國履行前述各項義務為止。

陸、其他：

第 二十 條  乙方申請獎學金所附資料及相關證明文書有虛偽不實或不合本獎助申請資格，經甲方查證屬實者，喪失獎助實習生資格，其已領取之獎助金應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償還逾期不償還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助金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乙方在國外實習期間，有違反國家法令或嚴重損及國家利益之言行，或觸犯刑事案件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乙方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90日內償還已領取之一切費用，逾期不履行者，依本契約有關追償獎助金之約定辦理，並得依法強制執行。乙方並喪失獎助實習生資格。
第二十二條  乙方及乙方保證人/監護人，已知目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於全球蔓延，並充分了解此病毒之危險性以及可能造成的風險，赴國外實習其染疫風險乙方及乙方保證人/監護人願意自行承擔，並自理一切隔離、醫療、保險理賠等責任。

第二十三條  乙方及乙方保證人/監護人願意自行承擔乙方於本活動期間之一切意外、醫療、保險理賠之責任。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乙式4份，由甲方、乙方、乙方保證人/監護人、丙方各收執1份。
甲 方： 國立金門大學  　           

代表人：陳建民  校長
國內聯絡電話：082-313302

地 址：892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

乙 方(學生)：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國內聯絡電話：                    手機：
地 址： 

乙方保證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國內聯絡電話：                    手機：
地 址： 

丙 方(計畫主持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國內聯絡電話：                    手機：
地 址：

【附表A】 
學海築夢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 (選送生獲補助年度、薦送學校系所、年級、中文姓名、前往國外實習國家、國外實習機構名稱、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及短片時間及標題) 

	獲補助年度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中文姓名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國外實習機構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短片時間及標題
	

	1、 緣起 

2、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3、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4、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5、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6、 感想與建議 


【附表B】

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成果報告內容大綱(頁數不限)
	獲補助年度 
	

	現任職學校、科系 
	

	中文姓名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國外實習機構 
	

	計畫主持人更換次數
	

	實習機構變更(含新增)次數
	

	1、 緣起 

2、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3、 計畫招生說明會與學生甄選 

4、 國外實習機構聯繫與生活安排 

5、 行前說明會、實習機構報到 

6、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7、 執行本計畫之感想與建議 

8、 附件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資料：


系級：


學號：


姓名：





實習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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